
税公或
异凍 日七十月大华人国民舉中

至
本
埠
太
陽
報
昨
禮
拜
六
日
。。因
工
人
對
於
該
噂
有
罷
工
之 

論
。大
不
滿
意
。故
相
率
停
工
。。(
各
情
已
誌
昨
報
下
仍
未
出
版 

昨
晚
已
會
議
調
停 
仍
無
效
果.、聞
萬
•>!印
刷
工.'
聯
會
會
長 

士
葛
氏3
於
昨
日
電
致
該
報
印
刷
二
人 
請
其
速
fr復
業
云
云 

加*
察*9*^*^^**

潑譲兼滦

林
加
屬
新
聞
钠

就
嫉
株**  

*

■

訊誕̂
*
驚
淋
萦
第

◎
◎
◎
溫
地
辟
大
罷
工
十
五
誌 

温
«1 辟
十
四
日
電
公
。
汽
車
同
盟
會
副
會
長
占
上
爲
經
氏2 於

則
將
其
會
員
取
消
云
云
。。本
埠
特
别
騎
察
典
省
曾
舞
隊 
於

近
日
來
大
協
仝 7
出 
查
拿
暴
勤
滋
事
之
人
。
聞
當*
勤
用)
。 

一
曾
有
將
其
情
景
撮
影
一
刻
下
警
察
宙
従
影
片
倩
食
。
對
於
值
緝

大
有
助
力
。"
日
前
毆
擊
警
察
及
擲
石
諸
滋
事
人
。。約
自
百
名
之

口
午
後
四
時
交
舆
在
凡
爾
塞
之
德
國
代
表
。" 
和
會
秘
書
都
德
斯
一 

賢
親
將
修
改
和
約
呈
遞
敵
國
代
表
。。聞
德
代
表
接
到
協
約
園
覆 

发後 
即
起
程
赴
威■
馬 
修
欢
和
約
中
有
規
定
傅
國
於
三
年
間 

黄"
陸
軍
二
十
萬
人
。。

本
埠
新
間

•
•
•
欲
按
稅
入
坎
者
注
意 

據
本
市
大
律
師
麥
巧
婁
函
稱6
畧
謂
自
後
凡
華
人
»? 客
欲
入
坎 

境
者
。"
必
要
經
由
調
査
部
審
查
各
證
據
口
供.
。如
有
不
合
之
處 

W

方
能
將
其
撥
解
囘
弱
。，向
号
凡
華
人
來
坎
一-
俱
田
在
地
之
移 

民
局
檢
查
昌
與 

51 譯
員 
譽
訊
一
二
。其
或
撥
或
留
。。那
從
此 

决
定"
蓋
此
等
之
審
訊
一
其 

-11 
口
供
也
何
。。外
間
無
人
知
之

Y
不
許
入
境4
延
律
師
爲
其
中
訴
。。是
以
華
人
多
被
撥
囘
。。殊 

覺
小
公 
現
設
一
調
查
部
，
以
審
訊
此
等
新
來
入
坎
之
華
人
。 

誤
部7
  

611織 
要
由
移
民
局
員
二
名
。。其
審
訊
之
規
則
。C

與
在 

法
庭
避
異
。幷
准
延
津
師
到
堂
鮮
駁
云
。。惟
此
次
採
取
此
制
度 

以
審
直
華
卜
入
境
者9
因
華
童
李
廣
翕
之
案
而
趣"
該
案
現
在 

大
衙
審
訊
中 
無
案
永
結 
係
前
任
檢
事,
勿
倫
氏
及
麥
巧
婁 

律
師 
辨
理
此
案
云"
。

■
■
•
大
罷
工
情
形
十
三
誌 

罷
工
委
員
於
昨
早
在
工
會
會
議
一
其
表
决
如
何.
尙
未
詳
悉 
日 

來
工
會
舉
行
聚
冒
，18

依
忙
碌
一
罷
工
者
常
見
羣
聚
於
譲
會

OG 

探
聽
消
息
委
員
會
選
派
防
術
工
人
委
員
多
名*
身
佩
珍
章
。於 

昨
早
四
出
勸
各
罷
工
者
不
得
團
聚
於
道
傍
。C
以
免
阻.碍
行
人
來 

为
。本
市
之
罷
工
情
形
二
如
往
日
。至
糧
食
供
給
。
亦
無
虞
缺 

乏 
惟
自
由
車
營
業
，日
漸
增
加
。其
生t
!
g
形
幅
旺
云
。 

電
話
業
工
人;
現
下
繼
續
增
加
。。其
進
行
較
前
兩
日
稍8
妥
善 

該
公
司
特
設
教
授
電
話
業
科X
以
便
初
學
者
。，並
出
有
通
吿

00 

凡
族
下
不
罷
工*0

6
每
名
每
日
給
花
紅
銀
二
兀
？
如
富
工
有
逾 

於
常
期
，及
每
星
期
當
工
七
天
者*
均
發
給
双
借
工
値
。。是
以
近

多7
將
來
按
圖
索
驥)
不
鉄
偵
獲
眞
兇
厶
。。

温
地
辟
昨
日
電
厶
市
長
忌
莉
氏 
於
昨
晚
與
工
部
大
臣
笠
巴
臣 

氏
會
議
後
。
即
宣
佈
謂
罷1
間
鶴
。，不
日
有
鮮
决
、望 
幷
謂 

電
車
亦
不
久
照
常
開
行
，除
此
外 
笠
巴
臣
氏
一。亦
未
詳
説
雑
究 

竟
。惟
料
其
所
言
。
必
屬
調
停
鐵
業
職
工
之
爭
執:
無
可 »
義 

蓋
此
次
之
大
罷
工"
其
原
条
由
鐵
業
職L
爭
執
之
故
一 
聞
纖
槃 

職
丄
東
主
等
二
欲
聯
仝
將
磋
商
之
大
綱
撮
要 
宣
布
於
衆 
一幷 

中
鐵
路
同
盟
調
停
委
員
簧
押
云
。。
，

▲
拘
獲
罷 
工
領
袖 
温
地
辟
今
朝
電
云
。今T

晨
早 
本
處
罷
丄 

盾
之
頓
袖
多
名 
被
特
別
警
察
拘
去 
算
將
被
拘
香
載
往
別
處
心 

料
在
士
通
尼
山
上
。。開
說
同
時
在
卡
忌
利
及
西
方
各
埠
：亦
實 

行
嚴
拿
主
動
之
人"
西
北
馬
巡
隊
於
昨
晚
攻
入
工
會
。搜
假
夂
件 

。。聞
訣
件
屬
於
過
激
之
思
想
之
馬
巡
闘
入
時.。將
所
有
文
件
書 

藉
等
物
。悉
數
用
車
載
去 
將
工
會
內
各
處
搜
遍
二
房
門
堅
閉
不 

能
開
者
。則
盡
力
推
倒
之
然
後
捜
查
。此
次
之
襲
擊
圍
捜
。C
右
瞥 

隊
檢
察
員
多
名
。及
警
察
等
數
白
名
云C

來
女
工
中
有
許
多
每
日
工
資
五
元
。。有
等
七
元
五
毛m
而
公
民 

聯
會
格
募
女
工
物
有
五
十
名
之
多
。協
助85

公
司
之
進
行
云
。 

公
民
麻
备
於
昨
早
刊
印
傳
單
分
派X
聞
該
會
擬
於
每
日
發
刊
將 

罷1
情
形
紀
載*
俾
衆
週
知
云
。。詩
丕
亞
公
司
來
往
沿
岸
汽
船 

片
丝
亞
利
士
號
。於
昨
通
拜 
一
八
己
開
往
士
吉
成
。昨
早
該
公
司
接 

到
無
線
電
稱
。。謂
滿
提
届
號
輪X
載
有
駐
西
伯
利
亞
遠
征
兵
隊 

及
東
方
貨
蛇
來
坎.或
於
武
拜
二
一
晩
可
抵
埔
諭
藍
烟
通
公
司
輪 

船
西
城
立
號
。0
由
遠
柬
開
來
本
港
。亦
不
日
春
云
。。

•0
•
罷
工
影
嚮
於
報
界

▲
◎
▼
士
丹
達
有
大
帮
麻
包
出
賣 

啓
者
本
公
司
有
大
帮
各
欺
麻
包
出
賣
取
價
格
外
相
宜
現.下
麻
包 

起
價
惟
本
公
司
因
招
径
生
意
起
見
取
價
從
廉
如
華
友
光
顧
無
論 

用E
西
文
函
致
本
公
司
定
必
照
辦
無
懊 

本
公
司
設
在
面
售
門
牌
七
百
二
十
一
号 

電
話 
(
矢
磨) 
四 
一 五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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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-埠
省
報
印
刷
工
人
。C

對
於
公
民
聯
會
及
囘
兵
維
持
法
律
秩
序 

聯
會
之
廣
吿V
佔
篇
幅
兩
頁
半
紙
。咸
反
對
其
刊
登
於
報
內
。是 

以
定
於
是
日
停
版G0
而
世
界
報
印
刷
工
人
之
意
。。則
謂
先
將
廣. 

吿
舟
愛Q
以
便
公
評
一
然
後
定
奪
。。昨
日
省
報
已
有
通
吿
刊
登
於 

世
界
報
內
。。大
致
聲
明
工
人
不
角
登
載
該
兩
麻
會
之
廣
吿
。。故 

强
於
停
辱
閱
塞
遵 1
 密
云
。。

▲0
▼
湾
股
份
票
佈
吿
一

啓
者
弟
前
在 m
巴
崙
埠
曾
在
昌
興
公
司
做
得
股
份
銀
一
百
貳
十 

五
元
誤
公
司
係
創
同
慶
戲
院
幷
恆
益
館
實
業
而
昌
興
公
司
經
發 

給
股
票
交
弟
收
執
昨
因
遺
失
此
股
票
茲
特
字
登
報
如
親
友
執
得 

懇
將
股
票
附
囘
殊
深
感
佩
弟
亦
經
在
昌
興
公
司
執
事
處
掛
號
自 

後
別
人
拾
取
此
股
票
富
作
無
効
茲
特
登
數
言
爲
據
此
佈

民
國
八
年,
六
月
寸
七
号

趙
陶
超
佈
吿

工
商
銀
行
是
日(
每
百)
八
十
五
元
六

始

亠

▲◎
▼
致
公
總
堂
復
委
遊
埠
籌
捐eg  

啓
者
本
總
堂
爲
善
贖
公
童
事
經
進
行
有
日
曾
派
出
遊
不
寶 

從4
省
各
埠
勸
捐
所
健
成
績
鹿
佳
已
將
揭
項
償
還
逾
半
因
未
克 

秦
全
功
故
復
委
盟
長
馬
君
延
遠
攵
林
君*
榮
歐
君
淸
湖BI

遊坎一 

圏f
我
洪
門
人
七
勸
募
所
到
各
境
希
爲
接
洽
茲
將
委
任
執
原
呈 

電
俾
我
旅
坎
會
員
一
體

^1悉
此
吿

坎
拿
大
域
多
利
致
公
総
堂
爲
發
飴
執
照
事 
照
得
本
総
堂
爲 

収«
 公
產
前
經
發
簿
各
母
分
堂
勤
捐
惟
茲
事
館
大
須
合
案
力 

方
能
易
舉
曾
集
議
通
過
復
委
馬
君
延
遠
林
君
立
榮
歌
君•
 

爲
坎
屬
遊
埠
籌
捐
員
至
該
員
經
過
諸
埠
仰
我
同
人
妥
爲
接
洽 

幷
其
端
誠
協
助
厚
集
鉅
欵
藉
収
全
功
須
主
執
照
者

▲
◎
▼
加
拿
大
陳
頴
川
総
堂■
驕
職
員

▲
正
董
理
宜
燿

▲
正
財
矽
謀 

51

▲
正
書
記
心
存

▲
副
董
书
穩
宗 
城
埠
璃
石

▲
副
財
政*
鉅 
域
噂
网
梅

▲
副
管
紀
直
幸 
域4
明
質

▲
交
際
員
壯
典
，金
活 
厶
幹
事
員
亠

象
越 

宜
顯

▲
理
數
員
步
雁

▲
核
數
員.

▲
名
譽
評
議
長
道
之 
樹
人

▲
評
議
員
象
昶 
研
相 
社
朝 
阜
源 
群
燕 
戊
益 

城
埠
孔
崇

民
國
八
平 
4
月
几B

啓

右- 
仰

籌
捐
員
馬
君
延
遠 
醇

郎

▲◎
▼
工
商
銀
行
股
名
第
一
囘
佈
吿 

今K
寧
卑 
李
常
炳
二
百
股 
黃
紀
儒
四
十
股 
吳
損
坤 

盤
益
民 
鄭
忠
儔 
鄭
澤
揚
・
李
禮
耕 
李
奉
池 
黃 
英 

羅
俊
焯 
以
上
各
二
十
股 
鄭
啓
裔 
鄭
悦
生
郎
尙
享(
旁
火) 

黃
崛
進
吳
濟
馨 
盤 
鉅 
潘
俠
魂 
以
上
各
十
股 

甘
偉
松 
李
國
初 
以
上
各
九
股 
梁
毅
生 
黃
釗
傅
备
二
股 

A
企
崙
拿 
李
常
立
四
十
股 
李
初
華 
李
聲
暢 
李
發
宏 

以
卜
各
式
十
股
，
關
是
良 
關
定
淦 
黃
育
世 
梁
有
安 

黄
順
世 
黃
相
傳 
李
純
聖 
上
各
十
股 
司
徒
俊
晃
十
五
股 

黃
世
質
，李
其
炳
各
五
股

収
執 

^^^6

歐
肖

君形

像
林 君

肖

▲
暗
士
黨 
黃
子
珊-
百
股 

4

股 
梁
瑞
二
十
股

梁
修
業
二
卜
股 
陳
嵩 
李
培
各 
股

A
笠
匕
十
篤 
黄
恭
錦 
*
詳
樂 
馬
思
修 
李
悅
各
二
十
股 

黄
扶
裕 
黄
臻
賢 
黃
敬
修 
副
宗
堯
許

69 嚴 
岑
華
女 

學
傳
來 
李
藹
南 
李
韶
祖 
李
國
南
各
电
股 
高
鏡
綸
五
股 

黃
廷
績 
爲
海
遐
各
四
股 
馬
緜
光
二
股 

本
行
收
買
政
府
公
信
如
意
者
函
詢
或
面

立
像 

榮

中
華
民
國
八
年 

A
月 
号 

城
日
致
公
総
堂
給 

新
姑
宋
潮
君
前
抱
厭
世
主
送
遺
命
于
其
遺
資
内
播
交
本
會
館
太 

平11

院
經
費
銀
二
百
元
昨
序  

®

由
苴
姪
宋
億
君
依
其
遗
囑
交
到 

本
董
事
部
收
領
即
此 
一 端
足
徵
宋
潮
君
牛
前
急
公
好
義
仁
民
愛 

物
之
心
亦
可
想
見
其
爲
人
矣
專
此
道
謝
以
表
幽
尤 

^^^^^►
©

總
理
装
悔
璋 
議
長
廖
翼
朋
蓮
啓 

^
i
^
^
^
^
^
i
r
™
 

啓
者
本
堂
專
辦
參
茸
熟
藥
兼
理
郵
政
滙
兌
辭
歷
有
年
快
捷
妥
嘗 

屢
St 各
界
推
許
如
衣
兄
弟
親
朋
賜
顧
請 
佳
址
寄
骨
自
然
無̂
 

B
o  O

n  

Thing  Pest  

O
ffice  Tai  Tong  Station  

Toy  

Shan  

C
anton  

C
hina,  

啓
者
本
堂
茲
爲
收
贖
實
業
事
附
設
三
傅
堂
百
子
會
經
于
本
年
正 

月
登
部
與
及
收
股
銀
同
時
訂
定
十
二
月
一
号 8
償
還
期
事
蘭
實 

業
鳩
源
各 
昆
仲
加
惹
認
股
克 a
完
全
之
效
旣
認
股
者
即
將
股

商
天
木

總
書
記
林
天
木
謹
佈

M
r・  Tiem

nuk  Lin  

M
erchants  Bank  of  C

anada"  

H
asC
ings  Street;  

VAN
C
O
U
VEB,  B.  0

・

▲◎
▼
坎
拿
大
總
工
黨
佈
吿" 

啓
肴
本
工
黨
因
鑒
干
也
界
之
趨
勢
謀
增
進
工
人
利
益
起
見
不
分 

種
界
凡
作
工
者
應
當
聯
絡
感
情
免
受
資
本
家
壓
制
達
我
平
民
牛. 

活
故
本
屬
各
處H

黨
亟
宜
謀
統
一
之
策
無
論
某
種
人
皆
以
平
等 

待
之
利 3
均
沾
他
日
東
主
若
省
野
心
發
現
虐
待
工
人
者
一
經
探 

悉
本
黨
必
然
與
之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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